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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托养服务能有效解决残疾人在生活自理和独立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残疾人及其家庭生

活质量，促进残疾人参与共建、共享社会。基于江苏省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与需求专项调查微观数据，从残

疾人个体特性、经济特征和环境特征三方面，研究残疾人托养的影响因素。鉴于托养对象的特殊性，分别对

智力、精神、肢体三类残疾人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残疾人个体特征、经济特征、环境特

征等因素对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的实现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完善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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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迈入决胜时期，残疾人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对残疾人事业形成了倒逼机

制。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到了全面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但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实现程度还较低。
根据 2015 年江苏省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 以下简称专项调查) ，在就业年龄段，超

过 30% 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有托养需求，而已享有托养服务的残疾人占有托养需求残

疾人的比例不足 15%。我国残疾人口基数大，残疾类型分散，服务需求也呈现多元化态势［1］，作为

托养服务的主要对象———精神、智力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其托养服务的实现程度与《“十三五”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目标任务相距甚远。托养服务不仅可以使残疾人及其家庭拥有更多

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闲暇时间，提高其生活质量，还可以集中精力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活

动，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2-3］。可见，如何让这部分残疾人过上安稳而有保障的生活，是我国社

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2007 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全国智力和精神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会议精神主要文件

的通知》首次提出为残疾人提供集中托养服务。2011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将托

养服务写入五年发展纲要，托养服务正式成为残联组织的一项业务。2016 年，全国残疾人托养服务机

构达到 6 740 个，共为 20． 4 万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4］。然而，我国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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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熟［5］，深入分析影响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深层次因素研究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利用 2015 年江

苏省专项调查微观数据，分析残疾人托养服务现状，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经济特征、环
境特征三个维度，定量分析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影响因素。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情况
频数
( 人)

百分比
( % )

享有托养
服务比例( % )

是否享有托养服务
否 104 673 90． 3 0． 0
是 11 307 9． 7 100

性别
男 66 700 57． 5 10． 4
女 49 280 42． 5 8． 8

年龄

16—30 23 131 19． 9 9． 9
31—40 24 871 21． 4 10． 5
41—50 39 035 33． 7 10． 2
51—59 28 943 25． 0 8． 4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50 237 43． 2 11． 8
离异 6 002 5． 2 14． 0
丧偶 2 268 2． 0 9． 0
未婚 57 473 49． 6 7． 5

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 1 238 1． 1 17． 5
高中( 含中专) 6 777 5． 8 15． 6

初中 26 986 23． 3 11． 3
小学及以下 80 979 69． 8 8． 6

残疾类型

多重 2 671 2． 3 11． 1
精神 32 318 27． 9 10． 5
智力 42 501 36． 6 9． 8
肢体 38 490 33． 2 9． 0

残疾等级

一级 20 353 17． 5 12． 2
二级 72 296 62． 3 9． 3
三级 16 744 14． 4 8． 5
四级 6 587 5． 8 10． 0

户口类别
农业 93 736 80． 8 7． 9

非农业 22 244 19． 2 17． 5

是否就业
是 13 938 12． 0 9． 8
否 102 042 88． 0 9． 7

家庭收入
其他 62 348 53． 8 10． 8

年人均收入低于省级贫困标准 41 177 35． 5 6． 4
年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标准 12 455 10． 7 15． 8

有无家庭自有产
权住房

有 107 361 92． 6 9． 4
无 8 619 7． 4 14． 0

是 否 参 加 医 疗
保险

是 104 618 90． 2 8． 8
否 11 362 9． 8 18． 1

是否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

是 70 585 60． 9 8． 6
否 45 395 39． 1 11． 6

是否有综合服务
中心

是 92 000 79． 3 10． 5
否 23 980 20． 7 6． 8

社区是否有托养服
务的日间照料机构

是 19 612 16． 9 17． 2
否 96 368 83． 1 8． 2

社区是否为残疾
人提供居家服务

是 26 087 22． 5 20． 2
否 89 893 77． 5 6． 7

社区内是否有社
区康复站

是 46 890 40． 4 14． 0
否 69 090 59． 6 6． 8

家里是否进行过
无障碍改造

是 4 790 4． 1 16． 8
否 111 190 95． 9 9． 4

二、文献回顾

发达国家对残疾人托养方面的相关研究起

步较早，一般集中在健康护理方面的研究［6-7］，其

中对残疾老年人和智障人士的研究较多［8-10］。虽

然国外很早就对残疾人的托养服务比较重视，服

务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和高质量服务较少依然是

残疾人面临的重要问题［11-12］。如何提升托养服务

质量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Hotta［13］从提供

居家托养服务工作人员角度出发，研究得出: 通过

提高居家托养服务工作人员的技能可以促进托养

服务水平的提高; Glendinning［14］将定性定量方法

相结合，研究了居家护理的不足之处和阻碍居家

护理质量提高的因素; Ｒonda［15］从托养服务工作

人员出发，认为医生、康复人员、护理人员等多元

托养服务队伍，对残疾人支持是十分必要的。相

对而言，国内关于残疾人托养服务的研究起步较

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 托养服务体系研究［5，16-17］，

托养服务保障机制研究［18-19］，托养机构和队伍建

设［20-21］，等。
影响残疾人托养服务实现的因素有很

多，相关文献大多仅对某一方面影响因素加

以分析，如尹银［22］研究残疾人家庭状况对其

托养服务模式选择的影响，分别以居家服务、
社区服务和机构托养作为因变量，得到残疾

人家庭特征、家庭及社区环境等因素对其托

养服务模式选择有重要影响。同时，对于托

养实现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十分有限，缺少根

据调查所得到的微观数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

析，其研究手段也较为简单，很难深入挖掘数

据背后所隐藏的关联和问题。
三、数据及分析方法

( 一) 数据来源及研究对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 2015 年江苏省专

项调 查 形 成 的 微 观 数 据，原 始 样 本 容 量 为

1 360 233个。在分析中，仅选择有托养服务

需求的样本，有 133 844 个样本数据。再根据

“是否享有托养服务”“婚姻状况”“是否就

业”等 17 个变量，去除缺失值，得到符合条件

的样本量共 115 980 个。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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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样本残疾人中，托养服务需求的实现率不足 10%。具体，从性别

看，男性享有托养服务占比高于女性; 从年龄看，31-40 周岁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比例稍高; 从婚姻

看，已婚有配偶、离异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较高; 从教育状况看，近 70%的残疾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

以下，学历越高，享有托养服务的占比越高; 从残疾类型来看，精神残疾、智力残疾、肢体残疾人数相

当，四类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占比相当。从残疾等级来看，二级残疾人数最多，占 62． 3%，而一级残

疾人享有托养服务比例最高，达 12． 2%。从户口类别看，农业户口残疾人数约为非农业的 4 倍，而农

业户口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比例仅为 7． 9%，比非农业户口残疾人低近 10 个百分点; 从就业状况

看，88． 0%的残疾人处于非就业状态，就业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比例相当。从家庭收入看，家庭年

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标准的残疾人数较少，但享有托养服务的占比较高。同时，无家庭自有产权住

房、无社会保险的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比例较高; 综合服务中心，有日间照料机构、提供居家服务、有
康复站的社区，进行过无障碍改造的家庭，其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比例也较高。

残疾人托养服务主要针对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三类特殊残疾类型的残疾人群体。本研究中有

托养需求的 115 980 个残疾人样本仅包含智力、精神、肢体及多重四类残疾人，多重残疾人数只占有效

样本的 2． 3%，故针对智力残疾、精神残疾、肢体残疾三种残疾类型，以 113 309 个有效数据，分别建立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托养服务的影响因素。
( 二) 变量选择及简要描述

选取残疾人“是否享有托养服务”为因变量，用以衡量托养服务实现程度，对“否”编码为 1，对

“是”编码为 2。从个体特征、经济特征、环境特征三个维度，选取 16 个影响残疾人托养服务实现的二

级指标作为自变量，具体变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选择及赋值

变量及
特征

名称 符号 取值

因变量 是否享有托养服务 Y “否”= 1，“是”= 2

自
变
量

个体
特征

性别 X1 “男”= 1，“女”= 2
年龄 X2 连续

婚姻状况 X3 “已婚有配偶”= 1，“离异”= 2，“丧偶”= 3，“未婚”= 4
受教育程度 X4 “大专及以上”= 1，“高中( 中专) ”= 2，“初中”= 3，“小学及以下”= 4
残疾等级 X5 “一级”= 1，“二级”= 2，“三级”= 3，“四级”= 4

经济
特征

户口类别 X6 “农业”= 1，“非农业”= 2
是否就业 X7 “是”= 1，“否”= 2

家庭收入 X8
“其他”= 1，“年人均收入低于省级贫困标准”= 2，“年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
困标准”= 3

有无家庭自有产权住房 X9 “有”= 1，“无”= 2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X10 “是”= 1，“否”= 2
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X11 “是”= 1，“否”= 2

环境
特征

是否有综合服务中心 X12 “是”= 1，“否”= 2
社区是否有托养服务的日间照料机构 X13 “是”= 1，“否”= 2
社区是否为残疾人提供居家服务 X14 “是”= 1，“否”= 2
社区内是否有康复站 X15 “是”= 1，“否”= 2
家里是否进行过无障碍改造 X16 “是”= 1，“否”= 2

( 三) 模型选择

根据研究目的，设定的因变量为是否享有托养服务，因变量的取值仅有“是”和“否”两种选择，普

通的回归模型不再适用，因此构建二元选择模型。比较几种常用二元选择模型，结合模型的适用性，

最终确定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基本思想是: 将二值变量因变量看作概率，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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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连续型的变量［23］。设 P 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则 1 － P 为未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设定 P 为

标准逻辑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即

P =
exp( β0 + β1x1 + … + βnxn )

1 + exp( β0 + β1x1 + … + βnxn )

1 － P = 1
1 + exp( β0 + β1x1 + … + βnxn )

( 1)

对 P 作 Logit 变换，记为 Logit( P) ，以 Logit( P) 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Logit( P) = ln Pi

1 － P( )
i

= β0 + β1x1 + … + βnxn ( 2)

模型中参数 β0 是常数项，表示自变量取值全为 0 时，比数( 因变量 Y = 1 与 Y = 2 的概率之比) 的

自然对数值，n 为自变量个数，参数 β i ( i = 1，2，…，n) 是 Logistic 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保

持不变时，该自变量取值增加 1 个单位引起比数比( OＲ) 自然对数值的变化量。
( 四) 模型检验

根据智力、精神、肢体不同残疾类型分别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根据 logistic 回归的原理，以

Nagelkerke Ｒ2、预测准确率等指标评价模型估计的效果。

表 3 模型卡方检验结果

残疾类型
模型系数

卡方检验值
自由度 显著性

－ 2 对数
似然值

Nagelkerke
Ｒ2

总计百分比
( % )

智力残疾 2 219． 096 23 0． 000 25 033． 295a 0． 407 90． 2
精神残疾 2 230． 920 23 0． 000 19 510． 709a 0． 436 89． 5
肢体残疾 1 820． 668 21 0． 000 21 384． 836a 0． 402 91． 1

由表 3 可知，三个模型卡方值分别为 2 219． 096、2 230． 920 和 1 820． 668，整体统计检验显著( p =
0． 000) ，预测总正确率均在 90%左右，模型预测正确性相对较好，模型中 Nagelkerke Ｒ2 均大于 0． 4，表

明模型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是高度相关的。模型的对数似然值较大，卡方检验以及 Nagelkerke 结果均

说明回归的整体效果良好、各模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四、实证数据分析

对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智力、精神和肢体三类残疾人来说，个体特征、经济特征及环境特征的 16 项

因素，对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实现情况的影响不尽相同，所构建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各参数估

计值，详见表 4。
由表 4 可知，在 5%显著性水平下，性别、婚姻状况中的丧偶、有无家庭自有产权住房等变量在按

智力、精神、肢体三类残疾人建立的模型中不完全显著，说明对于给定的样本，上述变量对残疾人是否

享有托养服务不完全具有统计上的解释意义。
( 一) 个体特征对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影响

年龄方面，年龄对精神残疾人享受托养服务具有正向影响。一般而言，随着年龄增加，精神残疾

患病几率也会加大，为减轻家庭负担，他们倾向于寻求托养机构的服务。年龄对智力残疾人是否享有

托养服务作用方向为负，因为大多智力残疾是先天性的，社会对智障儿童的更多关注增加了智力残疾

人参与托养服务的比例。
婚姻方面，婚姻对三种类型残疾人是否享有托养服务均具有显著影响。未婚残疾人享有托养服

务的概率分别是已婚有配偶残疾人的 1． 487、1． 726 和 1． 481 倍，离异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分别

是已婚有配偶残疾人的 1． 360、1． 506 和 1． 528 倍，即没有配偶的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相对更

大。通过结婚组建家庭的残疾人，更容易从伴侣或家庭中获得关爱帮助或者脱离贫困; 相较于有配偶

的残疾人，无配偶( 未婚或离异) 的残疾人有更强的托养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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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残疾人托养实现回归结果对比

解释变量
智力残疾 精神残疾 肢体残疾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个
体
特
征

性别( 女) 对照组

性别( 男) － 0． 051 0． 951 0． 033 1． 033 0． 069* 1． 072
年龄 － 0． 004＊＊＊ 0． 996 0． 007＊＊＊ 1． 007 0． 000 1． 000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对照组

婚姻状况( 未婚) 0． 397＊＊＊ 1． 487 0． 546＊＊＊ 1． 726 0． 393＊＊＊ 1． 481
婚姻状况( 离异) 0． 308＊＊＊ 1． 360 0． 409＊＊＊ 1． 506 0． 424＊＊＊ 1． 528
婚姻状况( 丧偶) 0． 340＊＊ 1． 405 0． 112 1． 118 0． 166 1． 181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对照组

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 － 0． 203 0． 817 0． 391＊＊＊ 1． 478 0． 104 1． 110
受教育程度( 高中( 中专) ) 0． 341＊＊＊ 1． 407 0． 582＊＊＊ 1． 790 0． 094 1． 099
受教育程度( 初中) 0． 182＊＊＊ 1． 199 0． 432＊＊＊ 1． 541 0． 181＊＊＊ 1． 199
残疾等级( 四级) 对照组

残疾等级( 一级) 0． 268＊＊＊ 1． 308 0． 914＊＊＊ 2． 494 0． 514＊＊＊ 1． 671
残疾等级( 二级) 0． 139＊＊ 1． 149 0． 562＊＊＊ 1． 754 0． 301 1． 351
残疾等级( 三级) － 0． 171＊＊＊ 0． 843 0． 182 1． 200 0． 142 1． 153

经
济
特
征

户口类别( 非农业) 对照组

户口类别( 农业) － 0． 605＊＊＊ 0． 546 － 0． 249＊＊＊ 0． 779 － 0． 272＊＊＊ 0． 762
是否就业( 否) 对照组

是否就业( 是) 0． 197＊＊＊ 1． 217 0． 100 1． 105 0． 134＊＊ 1． 143
家庭收入( 年人均收入低于 对照组

国家贫困标准)

家庭收入( 其他) － 0． 014 0． 986 － 0． 446＊＊＊ 0． 640 － 0． 297＊＊＊ 0． 743
家庭收入( 年人均收入低于省级贫困标准) － 0． 350＊＊＊ 0． 704 － 0． 774＊＊＊ 0． 461 － 0． 589＊＊＊ 0． 555
有无家庭自有产权住房( 无) 对照组

有无家庭自有产权住房( 有) － 0． 055 0． 946 － 0． 024 0． 976 － 0． 058 0． 944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否) 对照组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是) － 0． 429＊＊＊ 0． 651 － 0． 223＊＊＊ 0． 801 － 0． 565＊＊＊ 0． 569
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否) 对照组

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是) 0． 145＊＊＊ 1． 156 0． 078* 1． 081 0． 148＊＊＊ 1． 160

环
境
特
征

是否有综合服务中心( 否) 对照组

是否有综合服务中心( 是) 0． 100＊＊ 1． 105 0． 160＊＊＊ 1． 174 0． 036 1． 037
社区是否有托养服务的日间照料机构( 否) 对照组

社区是否有托养服务的日间照料机构( 是) 0． 180＊＊＊ 1． 197 0． 090＊＊ 1． 094 0． 117＊＊ 1． 124
社区是否为残疾人提供居家服务( 否) 对照组

社区是否为残疾人提供居家服务( 是) 0． 830＊＊＊ 2． 293 0． 996＊＊＊ 2． 708 0． 722＊＊＊ 2． 059
社区内是否有社区康复站( 否) 对照组

社区内是否有社区康复站( 是) 0． 352＊＊＊ 1． 422 0． 199＊＊＊ 1． 221 0． 343＊＊＊ 1． 409
家里是否进行过无障碍改造( 否) 对照组

家里是否进行过无障碍改造( 是) 0． 199＊＊ 1． 220 － 0． 02 0． 980 0． 586＊＊＊ 1． 796
常量 － 2． 051＊＊＊ 0． 129 － 3． 294＊＊＊ 0． 037 － 2． 215＊＊＊ 0． 10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受教育程度方面，受教育程度总体来说对残疾人是否享有托养服务具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

为高中( 中专) 和初中的智力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是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的 1． 407、1． 199
倍。对于肢体残疾和精神残疾，系数估计值为正，Exp( B) 值均大于 1。但肢体残疾区别于其他两种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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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类型，学历为初中的肢体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占比是小学及以下的 1． 199 倍，其他两种情况不显

著。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残疾人，能够接触到、了解到的托养服务知识越多，自身参与托养服务的意识

也越强，他们更希望能够接受托养服务，改善生活质量。
残疾等级方面，残疾等级对智力残疾人是否享有托养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级残疾享有

托养服务的概率是四级残疾的 1． 308、2． 494 和 1． 671 倍，二级残疾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是四级残疾的

1． 149、1． 754 和 1． 351 倍，即残疾程度越高，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越大。这和残疾人托养服务

的对象特点有关，一般有托养需求的残疾人残疾程度相对较重，因此，加强对重度残疾人托养需求的

关注和扶持，有助于提高整体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实现水平。
( 二) 经济特征对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影响

三种残疾类型中，经济特征对托养服务实现情况的影响基本一致，户口、就业、家庭人均年收入和

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对残疾人是否享有托养服务的影响显著。
户口方面，户口类别对智力残疾人是否享有托养服务的影响显著。农业户口的残疾人享有托养

服务的概率分别为 0． 546、0． 779 和 0． 762，均小于 1，意味着农业户口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均低

于非农业户口残疾人，且差异明显。就智力残疾人而言，农村智力残疾人有 34 864 人，是城镇的 4． 6
倍，但农村智力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的实现程度却较低。一方面农业户口残疾人经济条件相对于非

农业户口的差一些，无法支付其托养服务的费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多数托养服务机构主要集中在

城市，而残疾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对农村托养机构的投入不够，无法满足其托养需求。
就业方面，就业情况对智力残疾人和肢体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的智力、

肢体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是未就业残疾人的 1． 217、1． 143 倍，一方面是已就业的智力、肢体残

疾人经济能力相对较强; 另一方面，托养服务除了对残疾人提供日常照料、康复训练等服务，还针对残

疾个体进行就业培训，可见，就业和托养服务需求实现是相辅相成的。
家庭收入方面，家庭收入对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在国家贫

困标准以上的三类残疾人，其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发生比均小于 1，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其托养服务

实现水平却越低，这与我国实施的积极的残疾人帮扶政策有关，虽然有些残疾人家庭收入较低，但能

享受到较多的政府救济和福利补贴，从而使低收入家庭的残疾人有较好的托养服务需求的实现。
社会保险方面，参加医疗保险对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具有反向影响，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则具有

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的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是未参加医疗保险的 0． 651、0． 801 和 0． 569
倍，均小于 1;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是未参加养老保险的 1． 156、
1. 081 和 1. 160 倍，均大于 1。主要原因在于，参加医疗保险的残疾人其医疗需求相对较高、而支付能

力却相对较弱，因病致贫，因贫导致病情反复，简单的医疗救助无法满足其托养服务需求。而养老保

险为残疾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降低贫困的风险，从而能够更好地享有托养服务。
( 三) 环境特征对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影响

环境因素，主要指托养供给条件，从回归结果来看，环境对不同类型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影响

基本一致，社区的综合服务中心、日间照料机构和康复服务站均能为残疾人提供居家服务，对残疾人

享有托养服务具有正向影响。
智力残疾中，代表环境特征的各变量对智力残疾人是否享有托养服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应享

有托养服务的概率分别为 1． 105、1． 197、2． 293、1． 422 和 1． 220; 精神残疾中，除是否进行过无障碍改

造这一变量外，各变量对精神残疾人是否享有托养服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分别

为 1． 174、1． 094、2． 708 和 1． 221; 肢体残疾中，社区内有日间照料机构、为残疾人提供居家服务、有社

区康复站以及家里进行过无障碍改造的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分别为 1． 124、2． 059、1． 409 和

1． 796。显然，增加康复服务机构的建设，根据社区内残疾人口类型分布和托养需求有针对性地增设

对应的托养服务机构，尤其是康复服务站和提供居家服务的托养机构的建设，对残疾人托养的实现有

显著推动作用。同时，社区有综合服务中心对于智力与精神残疾、家里进行过无障碍改造对于智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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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残疾，有助于提高残疾人托养服务实现的比例。
相比较而言，家庭无障碍改造能有效提高肢体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比例，社区能为残疾人提供

居家服务能显著提高托养服务实现的比例。
五、结论与建议

从统计意义来看，个体特征、经济特征和环境特征等因素对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实现具有显著

影响。
( 1) 根据残疾人个体特征，灵活托养

智力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精神与肢体残疾人随年龄增加托养实现

概率增加不明显。残疾人托养对象年龄分布在 16 至 59 岁，特殊教育学校和养老机构并不在托养机

构之列，但纵观托养机构业务范围，为残疾人提供照料、康复训练、特殊教育、文体娱乐等，其功能和特

教学校及养老院有重合，可以扩大托养对象的范围，借助特教培智学校、特殊教育托养中心等，以学校

或社区养老院的形式，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和接受能力的智力、精神、肢体残疾人，以日托、周托、全托

等形式灵活托养，以提高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比例。现有托养机构可以从特殊教育学校寻求培智

教育与康复训练专业力量的支持，以提高智力残疾人托养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可以从养老机构寻求老

年人照料、康复训练专业服务的支持，提高精神、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与有配偶的残疾人相比，无配偶( 主要指未婚或离异) 的残疾人有更强的托养服务需求。鼓励残

疾者组织家庭，可以通过举办社区残疾人联谊活动，增加残疾人与残疾人之间、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

的联系，促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合，从而让更多残疾人获得家庭温暖，同时加大对无配偶的残疾人托养

服务需求的关注力度，实现残疾人和其家庭的共同发展，从而增加有需求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

比例。
受教育程度对残疾人是否享有托养服务的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托养服务实现情况越好。

随着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残疾人受教育程度逐步得到提高，应根据残疾人受教育程度发展态

势，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升残疾人托养服务效率和水平。
残疾等级越高，残疾人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发生比越高。残疾等级越高的残疾人，其托养服务需

求越大。通常重度残疾人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从专业化照料人员配备到康复、医疗投入等，需

要投入大笔资金，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对重度残疾人给予倾斜性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拓宽托养

服务建设融资渠道，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和社会关注度，政府投入与市场融资相结合，保证托养机构正

常运营，为重度残疾人实现托养服务创造条件。
( 2) 增加残疾人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

城乡托养服务实现情况差距大，农村有托养需求的残疾人口远多于城市，托养服务实现比例却只

约为城镇的一半，应加大对农村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的关注及乡镇托养服务机构建设力度，充分调动

政府、残联、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各类主体积极性，明确各部门分工和责任，完善残疾人社会支持体系和

政策体系，以解决农村托养服务实现程度低问题，提高农村和城镇享有托养服务比例。
残疾人就业和托养服务需求实现二者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完善托养机构的职业培训系统，规

定企业残疾人录用比例，制定对吸纳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减税免税等相关政策法规，以促进残疾人的就

业率。同时，关注残疾人家庭成员就业情况，间接帮扶，改善残疾人生活水平，从而为他们更好的享有

托养服务创造条件。
有无家庭自有产权住房对各类残疾人托养服务实现的影响不显著，但更高的家庭收入、有条件参

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的残疾人口，享有托养服务的概率比条件差的高。残疾群体是全面小康社会

建成目标实现的短板，关注残疾人收入，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不仅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也能促进他们

托养服务需求的满足。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福利补贴等是保证残疾人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和改善残疾

人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从而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各种补助政策要相互协调，根据不同的托养

形式给予相应的托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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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完善社区托养服务建设，创造托养条件

社区内托养机构越完善，残疾人托养服务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目前残疾人社区托养服务机构

数量较少、服务形式较为单一，每个社区应根据社区内残疾人的类型、等级和托养需求，有针对性增加

服务网点数量、完善托养服务形式，尤其是注重康复服务站和提供居家服务的项目建设。
社区托养服务建设既包括托养机构设施、器材等的硬件建设，又包括专业化队伍、残疾人社区托

养科学化体系等的软件建设，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在做好监管的同时，鼓励民间资本

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进入残疾人托养服务领域，从而促进残疾人社区托养服务持续健康发展。
致谢: 感谢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温欣同学在本文数据处理、文案写作中所做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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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oster care service of disabled people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micro data in Jiangsu Province

BAI Xianchun1，2，FAN Xixi1，SUN Jiling2

( 1．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2．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of Special Education，Nanjing 210038，China)

Abstract: Foster care services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self-care ability and independent behavior，such as
mental，intellectual and severe limb disabled，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disabled persons and their families，and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disabled persons in building a shared society．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the national basic services
and needs survey of disabled persons in Jiangsu Province，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sabled persons’sup-
port from three aspec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In view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foster care service objects，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are established for three types of disabled persons，in-
cluding intelligence，spirit and limb．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individual，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disabled person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oster care service． According to this，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system for disabled pers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disabled people; foster care service; influence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Jiangsu Province

—79—


